
采购需求

1.项目说明

1.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。

1.2 本项目共分为 1个包进行采购。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，包含

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，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。

1.3 属于信息网络开发服务的，供应商成交后应向采购人提供源代码以及文

档等技术资料。

2.服务要求及其他要求

2.1 根据大件运输许可申请实际受理情况及上级有关工作要求，对青岛市起

运的需开展现场核查的大件运输车辆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和流动称重。核查内容包

括：货物重量、装载方式与车型选配是否合理、申请路线是否清晰准确、货物是

否可以解体分载、车货实际数据与申请信息是否准确一致、货物加固措施是否牢

固有效、车辆提醒警示标志是否清晰规范、护送方案是否完整齐全、相关运输委

托协议等是否真实完备、动态监控终端是否运行完好等、车货实际位置等。

2.2 配合各区（市）按时上传反馈核查结果并出具核查报告。

2.3 服务成果提交

按照合同规定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核查及流动称重工作，出具核查报告

并通过采购人审核认可。

3.商务条件

★3.1 服务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
3.2 交货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★3.3 付款方式：签订合同并具备支付条件后，支付合同价款的 35%；2022

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合同款的 40%；服务期满后，一次性付清剩余款项。

3.4 验收

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，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。

检验合格后，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，作为付款凭据之一。

3.5 服务保障



3.5.1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现场驻场服务。

3.5.2 成交供应商应当在现场驻场服务无法解决时，应提供其他技术人员 2

小时内到场支撑。中标人在接招标人通知后 2小时内做出响应，8小时内解决完

毕，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解决完毕的要免费提供应急方案。

注：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：

带“★”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

应。

带“●”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，系指在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，采购人根

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、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的产品。

带“◆”标注的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、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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